
2020年 6 月 15 日，中国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在其网站内发布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商事主体登记管理条例（草案）》（以下简称“条例草案”）并公开征求意见。

条例草案合共一百零二条，由总则、登记事项、登记程序、监督管理、法律责任

及附则六个章节组成。制定此条例旨在建立一个统一的商事主体登记管理制度。

条例草案对之前施行的各项商事登记改革措施进行了汇总并将其升级为法律条

文，此外也不乏制度创新。条例草案中涉及的以下几个亮点值得进一步关注和研

究。

创设歇业登记制度

 条例草案在第三章第五节首次规定了“歇业登记”制度，允许商事主体向登记机关申

请歇业登记。

 商事主体申请歇业登记时，可以只提供一个歇业期间的法律文书送达地址，无需登

记住所（经营场所）。

 商事主体可多次申请歇业登记，但每次歇业期限不得超过 2 年。歇业期限届满或歇

业期间拟开展经营活动的，应向登记机关申请恢复营业登记。

 商事主体申请歇业登记后，登记机关会将其歇业登记信息告知税务、人力资源及社

会保障等部门。根据此项规定，在歇业期间，商事主体应当无需再向税务机关等部

门履行申报义务。但条例正式施行后是否可以豁免税务申报等义务，仍需以税务机

关及其他相关部门出台的具体规定为准。

 至于商事主体的年度报告义务，条例草案第 78 条明确规定了已办理歇业登记的商事

主体仍需在每年 1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期间依法报送上一年度的年度报告。

放宽登记条件

 条例草案第 17 条规定，商事主体在其住所（主要经营场所）外从事经营活动，应当

依法设立分支机构。但在同一登记管辖区域内从事经营活动的，可以免于办理分支

机构登记，只需要申请经营场所登记。



 第 17 条同时还明确了仅通过互联网开展经营活动的电子商务经营者申请登记为个

体工商户的，可将网络经营场所作为经营场所进行登记。

统一登记管理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事主体登记管理条例》正式颁布施行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登记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

国合伙企业登记管理办法》、《农民专业合作社登记管理条例》将同时废止。

 在中国注册登记的所有商事主体，包括个体工商户、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

和其他企业法人（全民所有制企业、集体所有制企业、联营企业）等营利法人及其

分支机构，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等特别法人及其分支机构、合

伙企业、个人独资企业等非法人企业及其分支机构、外国公司分公司，统一适用《中

华人民共和国商事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的规定。

 外国投资者在中国投资设立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或合伙企业的，该条例同

样适用。


